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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2020 年长春市优化营
商环境工作政府采购指标建设实施方案》 

的通知 
 

长财采购〔2020〕520 号 

 

市直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： 

现将《2020 年长春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政府采购指标建设

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长春市财政局 

2020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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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长春市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的总要求，提高我市政府采购

营商环境质量，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，围绕我市出台的《长

春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方案》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落

习总书记视察东北时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

四中全会精神，以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为出发点，以落实深化

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为核心，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为抓手,

充分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,查短板、找弱项、抓整改、定标准、

建制度、立规范,进一步提升我市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问题导向，紧扣发展。聚焦政府采购供应商反映准入

门槛高、流程复杂、耗时过长、融资成本高等突出问题，借鉴国

际国内先进经验，参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标准，进一步

简化流程、优化服务、压缩材料、降低成本。 

（二）对标高位，狠抓落实。充分学习借鉴国际国内先进城

市、发达地区经验做法，围绕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，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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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等改革举措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完善政府电子采购平台建设，实现招投标全程电子化，

完成供应商网上上传投标文件，电子化开标、评标、定标。(牵

头单位:市政数局;配合单位:市财政局;完成时限:2020 年 12 月

底) 

（二）优化采购环节，接收政府采购供应商入库报件，即时

审核入库。(牵头单位:市政数局;完成时限:2020 年 6 月底) 

（三）优化政府采购全流程范本，规范采购流程。完善货物

类、工程与服务类各政府采购方式采购文件范本，明确并规范采

购流程。(牵头单位:市政数局;配合单位:市财政局;完成时

限:2020 年 6 月底) 

（四）研究出台适用主体涵盖采购人、供应商、代理机构、

评审专家、监管部门等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的负面清单，规范政

府采购各方主体的行为，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（牵

头部门：市财政局;配合部门：市政数局;完成时限:2020 年 12

月底） 

（五）建立政府采购信用修复机制，按照法定职责和权限对

政府采购失信主体信用进行修复受理、确认和异议处理工作。（牵

头部门：市财政局;配合部门：市政数局、市信用办;完成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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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:2020 年 12 月底） 

（六）督促各采购单位加强内控制度建设，建立政府采购合

同公开机制，加强支付、交付管理。建立问题整改约谈机制，针

对政府采购信息公开中出现的不及时、不准确、不完整等问题，

将进行约谈并责令整改。（牵头单位:市财政局；配合单位：市政

数局，市直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；完成时限:2020

年 12 月底） 

（七）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投诉机制。优化投诉手段，供应商

可采用信函邮寄、电子邮箱、现场书面投诉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诉

维权。设置投诉处理专人、专线，明确处理投诉整体流程。完善

投诉档案管理，建立健全电子化投诉档案，规范补正程序和标准，

规范各类文书，确保投诉案件真实、完整，可查询、可追溯。（牵

头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政数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司法局、市法院） 

四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发挥长春市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工

作小组的领导作用，及时更新小组成员名录及具体负责人员名

单，保证工作连续性。具体举措牵头单位要委派专人负责相关工

作，并发挥好组织领导作用，配合部门要积极响应，共同研究推

进相关举措。 

（二）及时总结调整。各具体举措牵头部门要根据国家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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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相关政策变化情况以及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实际情况，及时对具

体举措进行总结调整，融入最新的理念做法，所需配合部门也要

进行随时调整，提高工作效率、保障举措效果。 

（三）加强舆论宣传。各具体举措牵头部门要及时总结本领

域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、先进经验，结合具体举措，

通过及时报送月信息简报等形式上报市营商环境领导小组，并采

取多种形式进行对外宣传，及时推介最新改革政策和便民服务举

措，向社会传递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最新信息。 


